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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文件
哈音工发〔2019〕5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哈尔滨音乐学院教职工
患重大疾病和因病致困帮扶救助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我院患重大疾病和因病致困教职工

的帮扶救助工作, 切实有效地缓解因病致困教职工家庭的医疗

重负，实现精准帮扶，根据《黑龙江省教育工会直属单位教职

工患重大疾病和因病致困帮扶救助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（黑教工

字〔2017〕37 号）文件精神，使帮困工作规范化、常态化，结

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救助原则：双重救助原则，对因重大疾病严重影响

教职工工作和生活的困难教职工，在学院慰问救助基础上，由

院工会负责向省教育工会再次申请提供必要帮扶救助；救助资

金总额不超过治疗自付部分原则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便捷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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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；救助资金单独列支专款专用的原则。

第二章 救助范围及对象

第三条 凡我院工会会员因患重大疾病和因病致困的困难

教职工均可申请救助。

第四条 救助对象：新发重大疾病职工；因病致困职工，教

职工本人或主要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和长期因病造成生活困难

的教职工。

第三章 救助条件

第五条 救助条件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哈市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(1680 元/人月)，经政府救助后仍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家庭；

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哈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30%（793 元/人月）

以内，但由于患病、子女上学、残疾、单亲及其他特殊原因造

成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家庭； 家庭人均收入在哈市最低生活保障

标准 3 倍（5040 元/人月）以内，由于遭受突发事件、意外伤害、

重大疾病及其他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家庭；家庭人均收

入虽高于哈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但减去因病治疗费用后，人

均收入在低保线内的。

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职工家庭，不得给予帮扶救

助：拥有 2 套（含）以上住宅的；拥有商业店铺或雇佣他人从

事经营活动的；子女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或自费出国留学的；

有吸毒、赌博以及其他犯罪行为的；弄虚作假、不据实申报家

庭人口、收入和支出情况的。

第四章 救助标准

第七条 首次救助按照学院《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慰问教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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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》执行。因病致困的职工，原则上每年救助一次，生

活救助不高于 3000 元，医疗救助不高于 5000 元。

第八条 二次救助按照省教育工会黑教工字〔2017〕37 号文

件执行。新发重大疾病救助，每年救助不高于 8000 元，因病致

困及意外损伤救助，每年不高于 5000 元。

第五章 申报及流程

第九条 学院工会救助申报及流程：个人或分工会申报，院

工会委员会通过，发放救助慰问金。

第十条 省教育工会救助申报及流程：个人或分工会申报，

院工会委员会通过，报省教育工会初审，公示(五个工作日)，

拨款。

第十一条 每年寒暑假各申报审批一次，特殊情况一事一审。

各分工会于每年 7 月底前和 12 月底前将申请书（附件 1）及汇

总表（附件 2）交至院工会。

第十二条 困难教职工原则上每人每年度只可申报一次。

第六章 资金发放

第十三条 经院工会委员会审核同意的困难教职工及时进

行帮扶，采取银行转账或发放慰问金等方式发放给受助教职工。

第十四条 申请省教育工会帮扶的困难教职工资金，将由省

教育工会账户直接划至院工会账户，再由学院工会采取银行转

账或发放慰问金等方式发放给受助教职工。并向省教育工会上

报财务收据、发放原始材料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,由学院工会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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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解释。

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委员会

2019 年 4 月 22 日


